
 

 

证券代码：002450          证券简称：*ST 康得       公告编号：2020-099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起诉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得新）于 2019 年 3 月 19

日披露了《关于新增涉诉和资产查封、冻结公告（五）》（公告编号：2019-056），

于 2019 年 8 月 31 日披露了《2019 年半年度报告》，于 2020 年 1 月 14 日披露了

《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7），报告

中提及的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福证券）的诉讼，于近日收到北

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2020）京 02 民初 238 号《民事起诉状》。 

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2020)京 02 民初 238 号《民事起诉状》的内容如下： 

（一）、诉讼当事人情况 

原告：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银行） 

第三人：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案由：侵权责任纠纷 

（二）、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赔偿损失 52,034,246.58 元； 

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三）、事实与理由 



 

 

 2018 年 4 月 20 日，第三人康得新发行 2018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债券

简称：18 康得新 SCP001），被告北京银行为该债券的主承销商。 

根据 18 康得新 SCP001 募集说明书载明，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康得新货

币资金金额为 1,891,607.31 万元。2018 年 4 月 23 日，原告通过市场交易买入该

债券，买入券面总额为 5,000.00 万元。 

  此后，因康得新被中国证监会调查，华福证券通过公开渠道信息得知，康得

新未能按期兑付债券本息系因北京银行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所导致，具体包括： 

 1、北京银行违法将上市公司的货币资金归集给大股东。 

 2、北京银行故意隐瞒发行人的真实货币资金情况。 

 鉴于此，华福证券认为北京银行通过违规操作使康得新的资金归集至康得集

团，并在康得新发行 18 康得新 SCP001 债券时刻意隐瞒事实，最终导致华福证券

遭受严重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此，华福证券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

求依法判决。 

二、本次公告的诉讼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2020）京 02 民初 238 号《民事起诉状》一案，康得新为该案第三人。公

司将持续关注该诉讼的进展，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2020）京 02 民初 238 号《民事起诉状》。 

特此公告。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26 日 


